
内 ,应视为同一个违法行为。改正期限过后仍存在

相同的违法行为 ,则应认定是又一个违法行为 ,可以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。因为 ,从概念逻辑上

排除了“一事”,当然也不存在“再罚”。

3 　同一个违法行为与同一起违法行为

在卫生行政执法的实践中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

况 ,即同一个违法行为 ,违反了二个或以上法律法

规 ,执法主体却又是相同的某个行政机关。如某人

无执业医师资格开设诊所 ,其本人无资格行医违反

了《执业医师法》;诊所 (机构) 未经登记审批又违反

了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,这种情况我们不妨暂且称

其为同一起违法行为。根据本文的观点 ,其性质还

是属于广义的同一个违法行为。在处罚此类案件的

当事人时 ,卫生行政机关能一案同时适用两个法律

或法规“合并”处罚 ,甚至分别立案、分别适用相关法

律法规分开处罚吗 ?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。正如本

文所一再强调的 ,行政处罚只是一种手段 ,任何法律

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仅仅是为了确

立一种权威化思想 ,而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,调

整社会关系 ,使其协调发展 ,达到一种制度上的公正

和公平。[9 ]就上述举例而言 ,完全可以依据《执业医

师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,予以取缔和包括罚款在内

的各种处罚。因为既然是“一事”,就应避免交叉和

(或)重复处罚。所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

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 ,我们认为在处理此类案件 ,即

当事人的一个违法行为 ,违反了两个以上法律法规 ,

但执法主体只有一个时 ,应把握几项原则 :第一 ,选

高不选低 ,即选择适用效力高的法律法规。第二 ,选

新不选旧 ,即首先选择适用新近颁布实施的法律法

规。第三 ,选特别不选普通 ,即在效力等级相同的情

况下 ,选择适用特别规定的法律法规。从而做到正

确适用法律法规 ,避免“一事”“再罚”和不必要的行

政纠纷。

综上所述 ,一事不再罚原则 ,既是个法学理论问

题 ,又是个立法、执法中的实践问题 ,我们应该从宪

法精神和《处罚法》的要义出发 ,全面、正确地理解、

掌握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,以指导我们的

执法实践 ,做到既依法行使行政权能 ,又不滥用和越

权执法 ,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,依法治国 ,促

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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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　问题的提出

江西李俐昭“一起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的分析”

文 (以下简称“李文”) 介绍 , ××厂使用与知名商品

“康尔寿减肥茶”相似的包装装潢 ,生产、销售表明有

“减肥、调节血脂”保健功能的康尔寿新茶 ,且该产品

未经卫生部批准。据此 ,某省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了

对××厂课以罚款等的行政处罚。期间 , ××厂所

在地市工商行政部门以 ××厂使用与知名商品“康

尔寿减肥茶”相似的包装装潢 ,生产、销售康尔寿新

茶 ,违法了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为由介入此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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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厂对省卫生行政部门的罚款决定 ,申请缓

期、分期执行 ,但在批准的期限内 ,未能全部执行。

为此 ,省卫生行政部门向 ××厂所在地人民法院申

请强制执行。人民法院以市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决

定下达在先 ,根据一事不再罚款原则 ,决定不予执行

省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中未缴纳罚款部分。

2 　“一事不再罚”原则的概念、涵义

211 　概念　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 ,对当事

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,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一事不再罚”原则。

这里的“罚”,仅指行政处罚中的“罚款”之罚种。《行

政处罚法》设定了 7 类行政处罚 ,只有罚款可以多次

作出 ,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多次作出均无实际意义 ,

因此一事不再罚的“罚”只限于罚款。

212 　涵义　根据以上概念理解 ,一事不再罚原则应

当包含以下 4 层涵义。

21211 　同一行政机关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

为 ,不得依据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 ,给予两次以上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同一事实是指同一违法行为。同一

依据是指同一法律依据。

21212 　同一行政机关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

为 ,不得依据同一事实和不同依据 ,给予两次以上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不同依据是指不同的法律依据。

21213 　不同行政机关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

为 ,不得依据同一事实和不同依据 ,给予两次以上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

21214 　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 ,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

移送司法机关。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,行政机关已

经给予当事人罚款处罚的 ,应当折抵相应罚金。

3 　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

同一违法行为或同一事实 ,是一事不再罚原则

的构成要件。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 ,具有重要的实

践意义。同一违法行为具有如下特征。

311 　违法行为由已定的当事人作出　违法行为由

已定的当事人作出 ,换了已定的当事人 ,即便违法行

为性质相同 ,也不能称为同一违法行为。如 ,甲无证

经营饭店 ,之后甲将饭店转租给乙 ,乙也无证经营 ,

但这两种违法行为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。

312 　同一违法行为可能具有连续性　违法行为在

被行政机关查处前 ,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 ,行政机关

查处时 ,应该把持续的违法行为视为同一违法行为。

313 　同一违法行为在同一法律文件中具有不可分

性 　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 ,不同的法律规范代表了

不同的行为要求。同一违法行为 ,不应该在同一法

律文件中违反了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。如 ,“李文”

中 ××厂的行为 ,只违反了《食品卫生法》第二十二

条的规定 ,并未违反第二十二条以外的规定 ,因此说

XX厂的违法行为在同一法律文件中具有不可分性。

314 　同一违法行为可以在不同法律文件中违反了

不同的法律规范　一个违法行为可以在不同的法律

文件中有不同的描述 ,但只要这个违法行为在同一

个法律文件中具有不可分性 ,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就

应视为同一违法行为。如 ,“李文”中 ××厂的行为 ,

既违反了《食品卫生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,又违反

了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五条的规定 ,但 ××厂的违

法行为无论在《食品卫生法》,还是《反不正当竞争

法》的同一个法律文件中 ,都只是违反了一个法律规

范 ,应该视为同一违法行为。

4 　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应注意的二个问题

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 ,可以避免重复处罚、多头

处罚 ,维护行政处罚罚当其过的原则 ,保护受罚者的

合法权益。但在适用这项原则时 ,应注意以下问题。

411 　区分“一事不再罚”和“并处”　并处是同一行

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不同形式的处罚 ,其中

也可能包括罚款的罚种 ,这是法律所允许的 ,与一事

不再罚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,并不矛盾。

412 　正确认识规范竞合现象 　不同法律规范对同

一领域的社会关系进行交叉调整 ,造成同一行为违

反不同法律规范的情形 ,这种现象称为规范竞合。

对同一违法行为 ,法律规定多个行政机关有处罚权

时 ,行政机关只能给予一次罚款的行政处罚。给予

两次以上罚款处罚的 ,最先做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

关是合法的。但后做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认为前

面做出的行政处罚 ,没有最终消除危害后果的 ,可以

再作出除罚款以外的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。不得再

适用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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